广州市番禺区妇幼保健院
档案整理和数字化服务项目采购需求书

一、项目概况
为进一步规范我单位档案管理，实现档案的长期有效保存与便捷利用，拟对综合档案室内存放的存量档案（含科技档案、文书档案，总计约40米）进行规范化整理及数字化加工，使其转化为存储在磁带、磁盘、光盘等载体上的数字图像。经数字化加工后形成的档案数字化信息与原件形成一一对应关系，并能通过医院的综合档案管理系统实现数据挂接、管理、利用等，以达到便于档案的日常查阅利用，减少日常翻阅对档案原件造成的损坏，提升综合档案数据管理的容灾备份安全性等目标。
二、供应商资质要求
（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要求。
（二）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不接受转包、分包。
[bookmark: _Hlk141110466]（三）业务范围必须包括档案数字化加工或数据处理类项目。
（四）县级以上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备案登记。
（五）五年内未发生过档案安全事故、泄密事件，无非法获取或非法持有档案、档案复印件、国家秘密载体等行为记录（提供承诺函）。
（六）必须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独立法人，持有有效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及税务登记证。未被列入“信用中国”“中国政府采购网”失信名单。
（七）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不得参加同一采购项目报价。（供应商出具声明函）
（八）股东及工作人员必须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公民。工作人员无犯罪记录证明、签订保密承诺书。
三、项目服务内容及技术要求
（一）规范标准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实施条例》等档案管理主要法规、《档案服务外包工作规范》（DA/T68.1-2020）、《纸质档案数字化技术规范》（DA/T 31-2017）、《归档文件整理规则》（DA/T 22-2015）、《电子文件归档与电子档案管理规范》（GB/T 18894-2016）、《档案著录规则》（DA/T 18-2022）、《档案分类标引规则》（GB/T 15418-2009）、《党政机关电子公文归档规范》（GB/T 39362-2020）等业务标准与规范。
（二）质量要求
包括档案归还情况、完整性、准确性等，扫描文件的清晰度、目录的正确性、目录原文挂接的正确性等，并在整个工作环节中确保档案实体及其信息的安全保密，各工作环节技术要求如下：
1.预整理
供应商进场后，需对所有档案进行全面预整理，逐卷（或逐件）检查档案现状。结合采购方档案管理实际情况，提供一套适用的 “分类大纲、归档范围、保管期限表”（即三合一目录） 作为参考，供采购方审定后作为后续整理的依据。
2.分类整理
文书档案：调档出库→区分年度→划分保管期限→整理排序→填写档案章→编制页码→目录著录→目录打印→编制档案目录→档案装订→档案装盒→档案上架→登记入库等。
科技档案：
（1）确定档案分类编号方案。
（2）待归档文件材料借调出库。
（3）对应归档文件材料进行分类、组卷（同一个科研项目的文件材料、同一台设备仪器的文件材料分别按顺序进行案卷组织及排列）。
（4）排列卷内文件，编制卷内文件页号、档号。
（5）编制（使用档案管理系统/excel表格）并打印卷内目录、卷内备考表、案卷封面。
（6）装订案卷（包括封面、卷内目录、文件材料、备考表）。
（7）编制（使用档案管理系统/excel表格）并打印分类目录。
（8）将案卷装盒和填写盒脊项目。
（9）将已整理好的档案盒归还入库并上架。
（10）编制档案目录（包括目录夹标签、分类目录及卷内目录），并将目录夹上架。
3.档案数字化
（1）档案借调：指定专人分批次对需要进行数字化加工的档案办理待扫描档案借调手续。
（2）前处理：清点核对、编页、拆除金属装订物（订书钉、回形针等）、档案保护性处理，统一编制页码，确保连续、无错漏。按年份从旧到新依次推进，确保档案的时间连续性。
（3）扫描：根据档案幅面的大小选择相应规格的扫描仪或专业扫描仪按顺序进行扫描，扫描图像必须与经过前处理之后的原图页面一一对应，不得出现倒、缺页、重页或错页情况。图像类应为TIFF（G4）或JPEG，使用彩色扫描分辨率不小于300dpi；版式类应为PDF或PDF/A，分辨率150dpi以上。对于基建图纸等大幅面档案，需使用专业扫描设备分幅扫描后拼接，确保图像完整、清晰。扫描时应最大限度保护档案原件，避免二次损伤。
（4）图像处理：应对扫描后的图像进行纠偏、去污、图像拼接、裁边处理和排列顺序调整等，再进行OCR全文识别生成双层PDF格式，文本层在上，图像层在下。
（5）核查：核查条目及补充（对不完整、不合格的目录进行修改或重新著录）。
（6）数据挂接：以纸质档案目录数据库为依据，将每一份纸质档案文件扫描所得的一个或多个图像存储为一份图像文件。将图像文件存储到相应文件夹时，要认真核查每一份图像文件的名称与档案目录数据库中该份文件的档号是否相同，图像文件的页数与档案目录数据库中该份文件的页数是否一致，图像文件的总数与目录数据库中文件的总数是否相同等。通过每一份图像文件的文件名与档案目录数据库中该份文件的档号的一致性和唯一性，建立起一一对应的关联关系，为实现档案目录数据库与图像文件的批量挂接提供条件。
（7）数字化成果验收：供应商必须建立严格的质量检测体系，对加工的数据进行人工自检，自检达标的数据交予采购方验收。
采购方验收标准主要包括以下几点：扫描影像与综合档案原件是否完全一致；图像格式和清晰度是否符合要求；文件夹命名是否合乎电子档案管理的标准，文件命名是否与档号一致等；图像存储的自洽性、视觉效果的真实性和可靠性依据《纸质档案数字化规范》（DA/T 31-2017）的4.3、6、8、9、10之规定；差错率依据《纸质档案数字化规范》（DA/T 31-2017）之规定，数字化转换质量抽检的合格率应≧95%。
（8）移交和备份：文件光盘备份两份，制作成影像存储格式为单页JPEG的数据光盘和转换PDF光盘。
（9）档案还原：扫描完成后须按照拆卷前的标准原样装订，保证恢复拆卷前的状态，不得有任何差错。
（10）档案归还：档案归还人员对档案逐页清点，办理归还手续。不得有差错。
备注：档案整理及档案数字化部分环节可按实际合并操作。
4、 项目实施要求
1.作业环境及设备要求
（1）档案数字化服务在采购方要求的地点进行，工作时间原则上按采购方正常上班时间，每周工作5.5天，上班时间为周一至周五上午8:00-12:00 下午2:30-5:00，周六上午8:00-12:00（国家法定节假日除外）。采购方提供有监控设备的场地并提供操作用桌椅。
（2）供应商需提供数字化加工所需的扫描、数字化存储等设备及软件，并按采购方的保密、安全要求进行设备处理及网络布线，以及数字化加工中的软硬件及网络的维护工作。
2. 进度要求（按档案年份从旧到新推进）
（1）总体完工时间：2026年11月1日前完成全部档案的整理、数字化及挂接工作。
（2）月度汇报机制：每月最后一个周五，供应商需提交本月工作进度报告，明确本月已完成整理的档案年份、数量及扫描页数，并说明下月计划。
（3）中期汇报：项目进度过半时，供应商需进行一次中期汇报，总结阶段性成果，分析存在问题并调整后续计划。
3.工作人员要求
1.为了保证档案实体和档案信息的安全及扫描质量，供应商要有必要措施保证一支相对稳定的整理和扫描队伍，所有人员要严格遵守招标方的保密、安全各项要求，严禁临时招聘工作人员或挂靠团队。供应商需提供本项目团队人员名单及社保缴纳证明。
2.每个参与实施人员和管理人员在入场前，必须接受档案管理、保密等有关方面的法律法规、规章制度等培训，并取得相应上岗资质，以减少重大失误的发生，提高实施质量。
3.实施工作开展之前，明确每个人的工作职责及相应的注意事项，配备合适的实施工具，安排合适的工作环境，尽可能降低人为失误。
4.按照本项目数字化处理的不同阶段的工作，实施过程中可采用流水线的工作模式，每个阶段复核上一环节的质量情况，发现问题，及时返回给上一环节。
5.由项目经理对每个工作过程进行监控。每周组织一次小规模的质量抽查。每个重要环节都设置专人进行质量检查。
4.安全保密要求
1.必须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密法》、《保密守则》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等有关规定，所有工作人员在开始本项目施工前必须接受一次由供应商组织的档案保密教育，并向采购方提供书面档案保密承诺。严格遵守国家法规，严格遵守有关档案管理的规定。
2.档案原件处理完成后必须立即原样归还，不得损坏和丢失档案原件，不得以任何方式泄露档案信息的内容，不得私自复制任何档案文件，不得将复制的档案文件偷带出工作场所。
3.档案数字化管理项目后的各种影像、资料所有权属，各种统计资料、影像资料、光盘资料、纸质资料及各种清单等在项目结束时都必须完整移交。
[bookmark: _GoBack]4.所有设备必须删除文件档案内容并经项目负责人检查后，才能搬离工作场地。
5.工作人员不得以任何形式将各项档案资料带出指定工作现场，不得以任何形式进行泄漏、传播；不得无故查看及讨论档案内容。同时，还应保持工作环境整洁、卫生。

